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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9/2021_2022__E6_9C_80_

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29781.htm （１９９７年６月

２３日 法发〔１９９７〕１５号） 第一条 为规范司法解释工

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》和《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》的有关

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 第二条 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

法律的问题，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。 第三条 最高人

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，必须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。 第四

条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发布的司法解释，具有法律效力。 第

五条 司法解释的立项，由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业务庭、室，

根据审判工作中应用法律的问题，提出意见，经研究室协调

后，分别报分管副院长批准。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认为

需要作出司法解释的，由有关审判业务庭、室直接立项。 司

法解释立项后，送研究室备案。 第六条 司法解释的起草，由

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业务庭、室负责。 第七条 经论证、修改

的司法解释草案，送研究室协调提出意见后，由起草部门报

请分管副院长审核。 第八条 司法解释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

后，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告的形式在《人民法院报》上公开发

布，并下发各高级人民法院或地方各级人民法院、专门人民

法院。 第九条 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“解释”、“规定”、“

批复”三种。 对于如何应用某一法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、某

一类问题如何适用法律所作的规定，采用“解释”的形式。 

根据审判工作需要，对于审判工作提出的规范、意见，采用

“规定”的形式。 对于高级人民法院、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



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所作的答复，采用“批复

”的形式。 第十条 司法解释在首部写明司法解释的名称，×

×××年××月××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×××次

会议通过；文件编号；如属“批复”，还应写明主送机关。

在正文部分，写明司法解释的具体内容。 第十一条 司法解释

以在《人民法院报》上公开发布的日期为生效的时间，但司

法解释专有规定的除外。 第十二条 司法解释在颁布了新的法

律，或者在原法律修改、废止，或者制定了新的司法解释后

，不再具有法律效力。 第十三条 司法解释需要补充、修改或

者废止的，由原起草司法解释的审判业务庭、室提出具体意

见，按照本规定办理。 第十四条 司法解释与有关法律规定一

并作为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裁定的依据时，应当在司法文书中

援引。 援引司法解释作为判决或者裁定的依据，应当先引用

适用的法律条款，再引用适用的司法解释条款。 第十五条 司

法解释的清理、编纂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，具体

工作由研究室负责，各审判庭、室参加。 第十六条 最高人民

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应用

司法解释的情况实行监督。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在

审判工作中应用司法解释的情况实行监督。 第十七条 本规定

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施行。 附：发布司法解释的“公告

”样式和司法解释样式 一、“公告” 二、“解释”、“规定

” 三、“批复”发布司法解释的公告样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

高人民法院 公告 《关于×××××××××的解释（规定或

批复）》已于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

委员会第×××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××××年××

月××日（公布之日）起施行。 最高人民法院（印） ×××



×年××月××日司法解释的样式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

民法院司法解释 法释〔××××〕××号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×××××××××的解释（规定） 

（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第××

×次会议通过） ⋯⋯（正文内容） （涉及多项内容的，一律

用条、款、项。）司法解释的样式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

民法院司法解释 法释〔××××〕××号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×××××××××的批复 （×××

×年××月××日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第×××次会议

通过）×××法院： 你院关于⋯⋯（写明请示内容或标题和

来文编号）请示收悉。经研究，答复如上： ⋯⋯（针对请示

事项写明答复内容） 此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